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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知发〔2026〕9 号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关于开展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服务等

需求征集的通知

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知识产权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

各相关企业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关于开展

2026 年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国知发展

字〔2026〕11 号）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《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

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运行管理高质量推进知识产权快速协同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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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知发保字〔2025〕39 号）等文件部署要求，

现组织开展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服务、省内跨区域专利预审服务

及其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征集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围绕“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助企惠企”主题，以服务国家战略

科技力量、服务中小企业为重点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

构和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作用，强化专利预审对高价值专利培

育布局的支撑，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和运用效能，赋能新质生

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需求征集对象

（一）对本地重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创新主体，

重点包括专利产业化样板培育库入库企业、科技型和创新型中小

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单项冠军

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重点上市后备库企业、重点产业链龙头企

业，以及参与或承担国家和省、市重大科研项目、解决关键核心

技术攻关任务的企业、高校和科研机构。

（二）辖区内国家实验室、全国重点实验室。

（三）辖区内国家科研机构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、科技领军

企业、院士团队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，以及省级科技领军企业、

重点高校、省级科研平台等省级战略科技力量。

三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内容

（一）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服务

1.专利组合应围绕同一产品或技术领域接近，或属于创新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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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产业链上技术关联的系列专利申请，专利申请文件撰写质量

较高。

2.同一批次专利组合应具有较高创新水平、较高经济价值和

良好社会效益，能够对创新主体或产业发展作出贡献。

3.原则上，同一批次的专利组合预审申请数量应不少于 3

件，并需依托课题或项目且具备产学研合作背景或专利产业化

前景。

4.重点支持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重大课题（项目）开展预审

服务，例如：科技部门组织的科技重大专项、基础研究计划；工

业和信息化部门支持的重点产业链行动计划、产学研新型研发机

构培育单位承担的课题等。申请时需附课题（项目）申报有关材

料及有关部门（厅局级及以上）下发的立项文件等材料，用以证

明确为重点课题（项目）。

5.专利组合 IPC 主分类号应符合所在地保护中心专利预审

服务产业领域。

（二）省内跨区域专利预审服务

1.“需求征集对象”为第（二）（三）类的创新主体，其专

利申请 IPC 主分类号超出所在地保护中心预审产业领域范围，但

符合省内其他保护中心预审产业领域范围的，可申请省内跨区域

专利预审服务。

2.福建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负责全省跨区域预审案件统筹

调度，根据产业领域匹配情况和各保护中心承载能力进行协调

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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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

创新主体在技术研发、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包括专利分析、产

业导航、技术转化、侵权预警、海外维权及专业培训等方面的知

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。

四、服务供需对接

省知识产权局统筹协调福建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、厦门市知

识产权保护中心、泉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、宁德市知识产权保

护中心等省内各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为专利预审需求提供

服务。

省知识产权局根据需求清单，组织“知创福建”公共服务平

台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各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等公共

服务机构，提供专利分析、产业导航、技术转化、侵权预警、海

外维权、专业培训等业务咨询、辅导及信息服务。

五、需求申报方式

创新主体根据实际需要，申请相应的公共服务。

（一）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服务

申请单位登录福建省知识产权智慧协同平台（网址：

https://fjsippc.com/），进入“公共服务”菜单下的“高质量

专利评估系统”，选择“组合预审申报”，并按系统要求填写单位

基本情况、专利组合申请详情和组合预审案件清单（具体内容参

考附件 1、2）。

2.审核通过后，申请人须在系统中下载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

服务申请表和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案件清单，打印并加盖单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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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后，在系统中上传该附件。

3.专利组合全部预审完毕后，申请人应当在一周内向国家知

识产权局正式提交同一批次预审合格专利。

（二）省内跨区域专利预审服务

1.申请单位应先通过“精准服务备案主体名单申报系统”完

成备案审核，再通过福建省知识产权智慧协同平台提交高质量专

利组合预审服务申请。

2.保护中心将对所提交资料进行审核，择优选取开展高质量

专利组合预审工作。全省年度受理跨区域预审案件数量，原则上

不超过上年度全省预审合格进入快速审查案件总量的 5%。

（三）其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

有相关需求的单位填写《福建省创新主体知识产权公共服务

需求征集表》（附件 3）（加盖公章扫描 PDF 版），加盖公章后扫

描发送至指定邮箱：FJYS＠fjsippc.com。

六、预审服务有关事项说明

（一）需求征集时间为发文之日起至 2027 年 5 月。

（二）申请单位应符合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基本条件，上

一年度无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非正常专利申请、故意侵犯知识

产权等不良记录。

（三）申请单位及代理机构应严格遵守专利诚信原则，加强

专利申请前评估，确保申请质量，并积极配合预审工作。必要时，

保护中心可组织召开技术说明会、集中交流或开展现场调研。

（四）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通过后，申请人应按要求及时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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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正式申请，并在服务完成后填写实施效果反

馈表（附件 4）。

（五）未按要求及时提交正式申请或反馈材料的，将视情限

制其后续申报资格。

业务咨询：万荣娅（福建保护中心），电话：0591-23510563

冯 煜（厦门保护中心），电话：0592-6018801

黄礼坤（泉州保护中心），电话：0595-22558706

王海权（宁德保护中心），电话：0593-2223520

陈 奇（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），电话：0591-87805802

附件：1.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服务申请表

2.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案件清单

3.福建省创新主体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需求征集表

4.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高质量专利组合预审实施效果

反馈表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6 年 5 月 15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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